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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政府签订东方影视文化小镇项

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在

广东省惠州市与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政府（以下简称“平潭镇政府”）签订了《东

方影视文化小镇项目投资协议》，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和自愿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

就公司在平潭镇政府辖区投资建设“东方影视文化小镇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或

“该项目”）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协议。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重大协议的议案》，

该议案获同意票 8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3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将在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后，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 交易对方 

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区委区政府授权，由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人民

政府签署该协议。 

三、 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

投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（以下甲方为平潭镇政府，乙方为公司）： 

1、项目内容：由乙方结合策划开发贵阳市东方科幻谷项目的成功经验，将

本项目建设成为华南地区集影视制作、特色旅游及配套产业为一体的文旅城，建

设方案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，并以补充协议形式确认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项目产业中的影视学院可在甲方的行政区域内另行选址建设，用地面积及实施方



案双方另行约定。 

2、项目规模：项目用地规模约 1700 亩，产业用地与配套用地比例原则上按

照约 7:3 配比，具体以法定规划为准。 

3、项目总投资：计划总投资约 150 亿元人民币。 

4、项目经营主体：乙方在惠阳区注册成立项目公司，负责建设经营本项目。 

5、资金来源：乙方自有及自筹资金。 

6、地块出让条款： 

甲方将积极完成项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所需的全部手续（包括但不

限于通过合法程序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手续和土地征收/征用手续、以及取

得相关商业用地指标、项目地块规划用途能用于建设创意产业园设施已获得符合

法律规定的审批等）。 

四、 本次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了《关于与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签署文化旅

游产业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7-76）。本次投资事项是上述合

作框架协议签署后的具体进展。通过本协议的签署，公司将与平潭镇政府政府合

作，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、政策优势，共同致力于该片区的综合开发。本次

项目投资协议的签订代表着公司文化旅游业务新增一个重要落脚点，若该项目顺

利实施，预计将为公司的经营成果、社会效益带来积极影响。 

2、风险提示 

本协议为投资协议，协议条款中已对双方的权力与义务、履行期限、违约责

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协议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

遇政策、市场、环境、天气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

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部履约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二〇一八年二月八日 




